                           請公布
105學年度第2學期各類獎助學金一覽表（之一 ）

	編

號
	名    稱
	申請截止日期
	申  請  條  件
	繳交文件

	1.
	新北市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獎學金

	 即日起
至

106.4.14
	(一)凡設籍本市滿6個月以上，在國內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就讀學生，得申請本獎學金。但已享有師資培育校院、軍警校院、特殊教育學校之全額學雜費補助及就讀各類進修學分班或第3年起之碩、博士班研究所學生不得申請。

(二)本獎學金申請時，除1年級採計1年級第1學期成績外；其他年級均採計前1學年之2學期成績（例如：2年級生採計1年級上下學期成績），並應同時符合下列標準：

１、學業或智育成績總平均在80分及體育成績70分以上身心障礙學生體育成績60分以上）。

２、大專院校以上學生如無選修體育可免附體育成績但請於申請之體育成績欄登打"免修"，並應上傳「歷年成績單」佐證；高中職學生如依教育主管機關規定免開

體育課者，亦於申請之體育成績欄登打"免修"，並上傳由學校出具之免修體育證明。

３、成績為等第者，須由學校出具換算表並換算為原始分數。

４、前1學期（1年級）或前1學年（其他年級）有記過以上處分者，不得申請。
	檢附證件：

1.前學期或前學年成績單。
2.郵局存摺封面影本（申請人個人存摺，提供同戶籍直系

親屬者亦可）。
3.低收入戶證明及學生本人之身障手冊（無則免附）。

	 2.
	花蓮縣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起
至

106.4.10
	一）設籍本縣六個月以上。

（二）未享有公費待遇或未請領政府機關核發之獎學金。

（三）持有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入戶證明或提供相關證明。

（四）無懲處紀錄且在校成績符合下列標準：

1、 學業成績（或一般學科）平均八十分（甲等）以上。

 2、 操行成績（或綜合表現）八十分（甲等）以上。但自九十五學年度起入學之國中小及九十七學年度起入學之高中職學生，不在此限。

	一）申請書（如附件一）。

（二）全戶戶口名簿影本。

（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經稅捐機關開立之前一年度家戶所得財產清單證明書及 其他相關證明。

（四）前款規定之其他相關證明，若為清寒或導師證明，應另檢附經稅捐機關開立之前一年度家戶所得財產清單證明書。 

（五）學生證影本及前學年成績證明單(國小及高中職、大學校院1年級學生、國中7年級學生得繳送上學期成績證明單)。

	3.
	宜蘭縣中等以上學校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起
至

106.3.16
	(一)設籍本縣，並在國內大學、獨立院校、專科學校及高中(職)校之學生(不含夜校、補校、

研究所、實習生、在職進修、空中大學)。

(二)學業平均成績八十分以上及操性成績八十分以上（學業平均成績及操性成績為等第

者，需檢附學校成績等第與分數換算對照(應)表，如無操行量化成績者，需檢附無

申誡(警告)以上懲處之成績證明書正本以資證明）。

(三)高中(職)、五專、大學(含二專、二技、四技)一年級新生於第二學期起始可申請，畢業

當學期成績亦不得申請。

(四)專科學校五專制，一、二、三年級學生屬高中組，四、五年級學生屬大專組。
	1.戶口名簿(含申請人之戶籍地址及姓名資料)或戶籍謄本(須為宜蘭縣籍學生且含申請

人之戶籍地址及姓名資料)，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不得以身分證代替。

2.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需蓋學校戳章)。

3.低收入戶證明正本(村里長出具之清寒證明視同無效)或殘障手冊(學生本人)，申請一

般生組免附。



	4.
	雲林縣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獎學金
	 即日起

    至

106.3.24

	凡設籍本縣六個月以上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家境清寒，各科成績符合下列各項標準且未享有其他公費補助者，得向本府申請核發獎學金。

(一)、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新生以原畢業學校填發之成績證明書，舊生以其所肄業學校之學期成績為準）。

二、體育成績七十分以上（無體育成績者不在此限）。

三、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不得申請本獎學金。

 (一)已領有其他公設獎學金者。

 (二)各級學校夜間部、進修部、推廣進修班、建教班、在職專班、空中大學等學生。
	1.申請書

2.學期成績證明。

3.低收入戶證明或由導師出列清寒證明書。

	5
	新竹縣申請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起

   至

106.3.24
	凡設籍本縣六個月以上，在國內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就讀之家境清寒學生，申請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金)應合於下列條件之一，且未享有公費或其他獎助學金者：

一、國中學生語文、數學、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等七類科，每類科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二、高中、高職學生德行成績甲等 (八十分以上)，學期成績及體育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無不及格科目者。

三、大專院校學生學期成績及操行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者。
	1.
申請書。

2.成績證明書。

3.
清寒證明。

	6
	義市千盞燈─照亮眾學生」助學金
	 即日起

   至

106.3.24
	1.設籍本市六個月以上之居民，其子女無論就學本市或外縣市之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家境確係清寒且各科成績符合下列標準，而未享受其他公費或獎助金補助者均得自一年級下學期起申請獎助。

2.(1)學業成績總平均在80分以上。

  (2)未有曠課或記過之紀錄。
	1.申請書

2.原肄業學校前學期成績證明書。

3.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低收入戶者，應檢附低收入戶證明書。

	7
	南投縣申請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起

   至

106.3.24
	1.設籍本縣六個月以上，現為國內公私立中等以學校之學生，符合下列規定而未享有公費及政府其他獎學金，並有書面證明者，得向學校提出申請：

   (1)持有公所出具之低收入戶證明者。

(2)家庭遭遇變故致生活陷於困難，經導師出具證明者。

(3)其他家境清寒，經導師出具證明者。

2.本獎學金每學期發給一次，各組成績標準如下： (二)高中（職）組:學校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操性成績八十分以上，體育成績在七十五分以上（身心障礙者及奉准免修體育課者不計）。
	申請書、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成績單及學生證影印本；其為低收入戶學生者，並須檢附鄉（鎮、市）公所出具之證明；如為身心障礙者（含父母或申請學生），須檢附身心障礙手冊影印本。

	8
	台中市申請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起

   至

106.3.24
	設籍本市六個月以上現為國內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之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並有書面證明者：

1.持有區公所出具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2.家庭遭遇變故致生活陷於困難，經導師出具證明者。

3.其他家境清寒，經導師出具證明者。

4.成績之標準：高中(職)組：學業成績總平均分數達八十分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
	1.申請書(如附件)。

2.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3.學校統一造冊之低收入戶名冊、中低收入戶名冊(各校應自「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查詢系統」查證後，統一造冊證明之) 或導師證明。

4.前一學期加蓋學校證明章之分數成績單影本。

	9
	金門申請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起

   至

106.3.10
	1.學生設籍金門縣連續達三年。

2.父或母(監護人)設籍金門縣連續達十年現仍在籍。
3.高級中等學校在校學生，學業總平均成績在80分以上，體育成績在75分以上者，且未受記過以上處分者(若已完成銷過者不在此限)。
	1.申請書
2.在校肄業證明或學生證影本（經入學註冊完畢，正反兩面）。

3.前學期成績通知單。

4.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5.學生本人之金融帳戶封面影本。(郵局或土地銀行帳戶)

	10
	彰化縣申請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起

   至

106.3.10
	設籍本縣滿六個月以上現為國內公私立學校自強學生，符合下列規定之ㄧ，而未享有政府其他獎學金者：高中（職）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分（甲等）以上，操性成績（或綜合表現）八十分（甲等）以上且綜合表現良好，無記過以上之紀錄。身障學生得不採計體育成績。
	1.申請書一份。

2.學生證影本（正、反面且須具本學期註冊章）。

3.前一學期學業成績證明書（單）一份（請學校加蓋證明章）。

4.符合本要點第二點各款資格之書面證明。

5.戶口名簿影本（請學校加蓋與正本相符及審核章）或戶籍謄本一份


附註：

詳細辦法請洽註冊組，有任何疑問歡迎至教務處註冊組詢問。

◎合於上述各類獎學金資格同學，請至教務處註冊組索取申請表提出申請

接背面












